附件：公示模板
关于公示***因公临时出访**相关情况的通知
按照国家及教育部最新要求，因公临时出访需事前通过内部局域网如实公示有关团组和人员信息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我单位***拟出访**，现予以公示。自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对***出访**有异议者，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向学校反映。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和问题要求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，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。
公示时间：****年*月*日至****年*月*日止，共5个工作日
受理单位：中山大学***学院、监察处
联系电话：  ********        84115582（监察处）
传真电话： ********        84111091（监察处）
电子邮箱： 
           prsdnjjh@mail.sysu.edu.cn(监察处)
 
  中山大学**学院
   ****年*月*日
***因公临时出访**相关情况
团组人员的姓名、单位及职务：
***  中山大学**学院  **教授
***  中山大学**学院  **教授
出访国家/地区及任务：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邀请单位简介：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日程安排：
*月*日：从广州出发，前往*********
*月*日：
*月*日：
*月*日：到达广州
往返路线：
去程：广州—**
返程：**—广州
  

经费来源：
经费名称*********
经费号码*********
 

预算：按照国家关于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****学院关于***教授
赴***访问的公示结果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：
应***邀请，我单位***应邀赴***参加***，出访情况已按规定于201*年*月*日至*日期间在*********上进行了公示，没有师生员工对此次出访反映意见。
特此说明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盖章：
  中山大学**学院
   ****年*月*日
